
附件 6：

一、测试范围与内容

表演（黄梅戏）专业不单独设置专业基础知识考试，统一为专业职业技能考试。

二、测试形式

现场面试。

三、测试安排

测试共 2项，总分为 450 分，主要考查考生戏曲表演基本能力及综合素质，具体为形体测试(200 分)、剧目测试(250 分)。

四、测试时间

每位考生考试时间为 10 分钟左右。

五、相关要求

1.考生素颜应试。

2.音响设备由考点提供，考生需自备道具、伴奏 U盘及表演服装。

3.考生提供的 U盘只得存放相关测试项目需要的伴奏音乐，不得存放其他资料。测试中如发生考生自带伴奏无法播放或音质不清

等问题，一律由考生本人负责。

4.考生现场考试独立完成，不得携带搭档。

5.两项职业技能考试为一次性完成。

六、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 测试用具 测试内容 测试方法 测试要求 赋分参考

项目一：形体测试

(200 分)

地毯、音响设备由

考点提供，伴奏 U

盘、表演服装由考

生自备。

任选一项

1.戏曲基本功组

合。

2.戏曲身段组合。

3.舞蹈组合。

现场测试，自带

伴奏 U 盘（4分

钟以内）

戏曲基本功组合：

力度、软度、控制度、弹跳力测试。

戏曲身段组合或舞蹈组合：

手眼身步，配合协调。

舞姿优美，功架到位。

戏曲基本功组合或戏曲身段组合或

舞蹈组合（200 分）

项目二：剧目测试

(250 分)

一桌二椅、音响设

备由考点提供，表

演服装、伴奏 U 盘

由考生自备。

戏曲类折子戏片

段，片段需包含唱、

念两项以上内容。

现场测试，自带

伴奏 U 盘（6分

钟以内）

戏曲表演：

1.较熟练运用专业技能；

2.唱腔和念白突出人物的情感表

达；

3.塑造较为准确的舞台人物形象。

戏曲类折子戏片段（250 分）


